西安理工大学监考注意事项

监考要求

主监考提前30分钟领取试卷，主副监考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。到场后，应组织学生清理考场无关用品，探测考试违禁物品（如安排），指定考生座位及宣读考试要求等。

开考前10分钟收集考生身份证或校园卡，随机打乱卡片顺序，并按卡片顺序指定考生座位。监督考生按指定位置就座。自行调整位置者，取消其考试资格，报教务处处理。

监考应仔细核对学生证件，证件与考生本人、考场签到单、卷面姓名完全一致，防止写他人姓名等替考现象发生。

考场签到单上没有的考生，除持有当前课程表者，不允许参加考试。

一旦发现作弊现象，要当场收集、固定证据，通知学院教务员或教务处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
使用电子阅卷的考试，收卷时应将试卷、答题卡分开整理。

考试中，监考面向考生一前一后、一动一静，确保无视线盲区。不闲聊、不做题、不看手机、书刊等，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。考试期间，学校将持续进行线上线下巡考。

考前宣读内容
座位上（包括课桌内、课桌上、座椅上、文具盒内等），不得留有任何书籍、书包、纸张、电子词典、通讯器材等物品。考试中间一旦发现，只要是本门课程内容，无论是否翻看，无论与考题是否有关，一律按作弊处理。
不得携带手机、智能手表等通讯工具，应将通讯工具关闭，在考场统一存放。考试中如发现随身携带，无论是否作弊，都按照携带通讯工具作弊处理。通讯作弊将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
替考学生发卷前主动离开，学校将不予追究，开考后一旦发现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

不得将试卷、答题卡等带出考场，否则按作弊处理。
学校对考试作弊行为零容忍，将根据作弊情节严重程度依规处理，情节最严重者将给予开除学籍的最高处分。处分期内无法参与任何评奖评优，作弊处分记录记入个人档案。
考试不得携带纸张，考试不发放、不使用演草纸，演草一律在试卷纸背面进行。

教室有电子闹钟，考生不戴手表考试，如携带应按监考老师要求统一存放。

使用电子阅卷，即卡卷分离的，还应宣读：
考生应在试卷和答题纸规定位置写明姓名、学号等信息。单选、多选或判断题必须使用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相应题号选项上，答题卡须保持平整。用黑色签字笔按题号顺序在规定答题区域内作答。不在对应答题区域内作答，或超出答题框的答案无效。在试题上答题无效。字迹应清晰，保持答题卡整洁。因个人信息不完整、不准确，导致评阅无效的，责任由学生个人承担。
考试相关情况联系方式
考试期间如有特殊情况，请联系监考教师所在学院教务员协调处理。教务员无法及时联系的，联系教务处值班人员。金花校区：82312417、曲江校区：820660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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